
海宁遗失车牌号宁AV866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号：640104197235，特此声明。
陈乾遗失车牌号宁AC9777，重型自卸货车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号：640104199464，特此声明。
陆秀琴（身份证号：642124196412041920）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640521104208000056J，特此声明。
杨虎遗失宁AE7858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640122080879，特此声明。
宁夏慧泽顺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286E09）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毛月遗失大武口区世纪大道半岛观邸17幢2单元202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2021）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D0000200号，特
此声明。
张梅遗失大武口区朝阳东街北、文明北路东的土地证，地号：1-33-28-122，证号：石国用（2007）第3978号，特此声明。
石嘴山市宁通华夏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91640202MA76XKTH3R，特此声明。
永宁县玉涛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40121MABLQUFN3M）遗失税务 UKey 设备，税控设备编号：
667135567456，特此声明。
丁保才遗失宁CC1391车辆营运证，证号：640302068945，特此声明。
刘继光遗失道路运输证，车号：宁AKK25挂，运输证号：640104225408，特此声明。
马丽潇遗失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银川商城步行街押金票据一张，铺号：步行街026号，押金票据票号：00003111，金额：2000元，
特此声明。
同心县锐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4MA76DLNA12）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王秀全（身份证号：640204197507012017）遗失不动产权证书，证号：2013002532，坐落：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东街北侧供销社
东街2#综合楼101、201，用途：商业服务，特此声明。
倪建华（身份证号：640321196305020374）遗失不动产权证书，证号：00005495，坐落：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南街东侧禹都花园
2#楼3-101，用途：住宅，特此声明。
施彩燕遗失银川市物业从业人员信用行为及继续教育记录册（项目经理），证件信用编号：XYWY201303628，特此声明。
刘铭（身份证号：640102199109160912）遗失购买的住宅公寓（永宁县望远镇四季鲜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4-1-4-1）备案合同
（合同号：2012年第1096号）、发票、物业储备金发票，特此声明。
银川市兴庆区贺兰雪矿泉水送水店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马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03MA765X8389，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七营镇下套村一组41A马成元名下的宁EC893挂，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
失，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李旺镇二道行政村北坪自然村杨志贵名下的宁E51505，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
牌遗失，声明作废。
马秀花遗失银川商城宾馆拆迁产权协调协议书（协议二），特此声明。
宁夏圣烽达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号宁AL8131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众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NBKJ31）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刘奇）、财务章，特此声明。
马学保遗失青铜峡市金昱元水岸21幢02052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2023）青铜峡市不动产权第Q0001751号，特此声明。
候兴伟遗失营运证，车号宁AA3295，运输证号银640122081497，特此声明。
王兆梅遗失宁CE5619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81033470，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七营镇马莲村一组30韩得林名下的宁E53511，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朱燕英遗失银川尚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开具的三沙源 14 区 1-1-13-1 购房按揭款收据，收据号：
0091757，金额：370000元，特此声明。
马乐遗失宁CA9160号车道路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00018231，特此声明。
刘永宏、马桂兰遗失青铜峡市陈袁滩镇沙坝湾村三组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2021）青铜峡市不动产权第0049963号，特此声明。
宁夏飞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LNG7372）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遗失宁夏微视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号：J8710012676602，特此声明。
顽皮狗（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100MA7610G53W）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苗养军遗失宁AP9763货车营运证，声明作废。
耿生福（身份证号：6421241975****3510）遗失中宁县西街水暖小区2号楼0单元2号不动产登记证，证号：6401312032，特此
声明。
马彦山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640521026268，车号：宁EK181挂（黄色），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 2024 年 5 月17 日 15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下

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创业街66号北京现

代4S店，建筑面积6275.08平方米，参
考价2228.29万元，保证金220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租约至 2024
年 8月 4日，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
费、水电费、暖气费等其他费用均由
买受人核实并承担。我司自公告之
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
买者于 5 月 16 日 17 时前交纳保证
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
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

号金钻名座13层

公告
宁夏秦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委）受理张玉财与你公
司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案（中宁劳人仲案字【2024】第57号），因直接与邮寄
送达不成且你公司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的规定，特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
开庭通知书，现公告如下：一、张玉财为案件申请人，其请求事项：1.请求依
法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08年6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依法裁
决确定被申请人补缴申请人2008年6月至今社会保险。二、宁夏秦毅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为案件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7日前，需就申请人的请求
事项，向仲裁庭提交《答辩书》及与本案有关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证明材料，并办理相关应
诉手续。如有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不按时提交相关材料或办理应诉手续的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三、本案由周
永峰担任仲裁员、曹少荣担任书记员，本委定于2024年5月27日14时30分
在中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地址：宁夏中宁县富康东路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三楼，联系电话：0955-5693055）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
期不领取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不再另行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中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宁夏福金顺木业有限公司：

中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委）受理马银花与你公
司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中宁劳人仲案字【2024】第 3号），已于 2024年 4
月1日依法作出裁决，因直接与邮寄送达不成且与你公司无法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中宁劳人仲案字【2024】第3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中宁县富康东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仲
裁院办公室，电话：0955-5693055）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裁
决书内容如下：一、申请人马银花与被申请人宁夏福金顺木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1月8日解除双方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二、本裁决生效后，在二十
个工作日之内，被申请人宁夏福金顺木业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马
银花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壹拾贰万捌仟伍佰肆拾壹元伍角叁分元整
（128541.53元），包括：1.停工留薪期工资：19665元；2.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35397元；3.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5397元；4.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35397元；5.护理费：2351.18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195元；7.复查医药费：
139.35元。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中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中宁
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中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永宁县望远镇易麦佳馒头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640125MA76J6NCXD），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与本店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来本店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永宁县望远镇易麦佳馒头店
2024年4月18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天缘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G3JX18），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教
民号：164010470005619，特此公告。停办日期：
2024年4月1日

银川市兴庆区天缘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减资公告
宁夏涛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J48F06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2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涛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注销公告
宁夏锐新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81596205735A），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锐新电子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通知
苏少清：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决
定于 2024年 5月 7日上午 9时在会
议室召开股东会议，具体事项：

一、讨论决定公司注销事宜。
二、讨论决定成立清算组。
三、讨论决定将公司注销情况

登报并告知公司债权债务人。
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

东会议。特此通知。
银川恒伟茂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4月18日

宁夏金槌拍卖行拍卖公告（24-34）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

络竞价的方式对以下瑕疵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
标的一：广州颐和南湖高尔夫会员住所庚兴苑二街13号及家具家电。 参考价：500万元
标的二：广州颐和南湖高尔夫会员住所庚兴苑二街15号及装修家具家电。参考价：500万元
注意事项：
1、本次拍卖标的依照标的现状进行公开拍卖,包含房屋内装修家具家电等财产;具体质量数量以

现状和实际交付清单为准。

2、由于标的缺乏有效维护,存在渗漏、墙体裂缝、水电线路缺损、门窗及管道损坏、装修污损、地下

一层有积水、滋生白蚁等各种情况,亦可能存在使用安全等问题。

3、拍卖成交后,标的过往年度拖欠的水电费、物业费、除蚁费、维修费等费用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4、本次拍卖标的属于瑕疵财产,不能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竞买人一旦参与报名、缴纳竞拍保

证金,参与拍卖的竞买人,无论是否实地看样,都视为对拍卖标的实物现状已确认,已完全了解标的的全

面情况,认可并接受标的一切现状及本次拍卖标的线上和线下公示的全部拍卖文件中的所有条款,并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竞买人在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4月25日17时前交纳100万元/套的竞拍保证金后，持交款凭证和
有效证件到我行办理报名手续。未竞得标的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
额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2024年4月24日-25日13：00至14:00
公司地址：银川市亲水北街9号万达中心B座1801室
联系电话：宁夏金槌拍卖行石嘴山分行 13895062558寇先生

宁夏金槌拍卖行总行 0951-4013553 马女士

遗 失 声 明
宁夏恒辉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417G63）遗失公
章、合同章，特此声明。
宁夏瑞鑫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25PL10）遗失
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梓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221MA76JP4K6G）遗失公
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永宁县望远镇易麦佳馒头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5MA76J6NCXD）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蒋学英（身份证号：640121197810142229）遗失宁夏兴麟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
2014年5月26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合同编号：2013-1-01，声明作
废。
宁夏盛鸿飞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7195836）
遗失公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宁夏盛鸿飞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21MA77195836），声明作废。
丁振超（工号：38481317）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声明作废。

孙自安遗失与宁夏金地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平罗县新世纪家苑19-4-602的合
同，特此声明。
宁夏玉荣鑫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G7597（黄色）重型半挂牵引车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交运管银字640104217629号，特此声明。
周小亮（身份证号：640382********0636）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宁交运
管许可银宁640181008195号，特此声明。
宁夏易诉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6MJ7L34）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崔文明）各一枚，特此声明。
杨晓风（身份证号：642103********2225）遗失灵武市生存驾驶员培训学校报名费
收据两张，收据号：SC20220316029，金额：2400元，收据号：0007374，金额：1030元，
特此声明。
王开开遗失新安家园（东区）5 号楼 3 单元 1602 室物业储备金收据一张，票号：
01074151，金额：5144元，特此声明。
周 凯 梅 遗 失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403MA77H1PW2A，注册号：642221324101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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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31日，陕西商洛，寒风凛冽。
“我要快点把结果‘告诉’父亲。”拿到判决

结果后，压在王磊（化名）心中的石头终于落
地。父亲去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姐姐王姗
（化名）的案子。

从 2014年 1月案发，到 2024年 1月迎来最
终判决结果，整整十年。承载着王磊一家公平
正义诉求的这份再审判决，其间经历哪些曲
折？仅有被告人口供和间接证据，能否认定被
告人作案？在特定场所，特定关系人之间发生
的故意杀人案，如何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

在王磊一家焦急等待的同时，如何准确认
定案件事实，确保诉得出、抗得准，也是办案检
察官一直努力的方向。

厮打中引发命案

“我女儿在出租房内被人杀死啦！”2014年1
月 5日，临近中午，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接到
报案电话。出警后，侦查人员初步判断属他杀
案件。

王姗生前同居男友陈某红案发后行踪不
明，有重大作案嫌疑。陈某红与王姗相识于
2009年，随后发展成男女朋友，并开始同居。起
初二人相处融洽，后因生活琐事经常发生争
吵。在陈某红因犯盗窃罪入狱刑满释放后，王
姗从表姐处借来1万元，让其学习挖掘机驾驶技
术，但被其挥霍一空，两人矛盾越来越深。王姗
曾提出分手，陈某红不同意，还多次到王姗的工
作场所闹事，导致王姗辞职。

2014年2月25日，陈某红被抓获。到案后，
陈某红供认了失手致死王姗的犯罪事实，并主
动供述了在同年2月22日其伙同他人盗窃一辆
摩托车的犯罪事实。

据陈某红交代，2013年 12月 30日晚，他去
麻将馆为王姗送钱，其间二人发生了口角。回
家途中，在陈某红下车买烟时，王姗独自乘车离
开未回家。陈某红回家后，将王姗的多件衣服
用刀割破泄愤。

2013年12月31日深夜，王姗返回出租屋休
息。第二日中午起床换衣服时发现衣服被割
破，随后与陈某红发生激烈争吵。陈某红用手
掐住王姗颈部将其按倒在床上，直到王姗不再
反抗。陈某红在客厅休息时，王姗从卧室向外
跑去，两人再次扭打到一起，陈某红拿起客厅沙
发上的枕头捂住王姗面部，发现王姗不动后将
其抱至卧室床上并盖上被子，匆忙中拿上王姗
的手机出门。第二天，陈某红返回住处发现王
姗已经死亡，在清理完出租屋后逃到西安。经

法医鉴定，被害人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陈某红涉嫌故意

杀人罪、盗窃罪移送商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因涉及命案，商州区检察院于 2014年 6月 18日
报送商洛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因为是在特定空间发生的命案，又没有指
向明确的实物证据，在起诉前，我们对在案证据
进行了亲历性审查。”如今已遴选至陕西省检察
院担任检察官的穆兰，在商洛市检察院时承办
了该案。她告诉记者，对于公安机关已经取得
证据的真实性，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现场勘
验情况等，检察机关进行了一一审查，对于公安
机关提出没有办法取得的证据，如陈某红砸碎
后丢弃到河里的手机，检察机关也实地进行了
核实。

穆兰告诉记者，陈某红供述，作案后的当天
下午，他曾用王姗的手机给姐姐、姐夫和朋友打
电话。该情节与调取的王姗电话通话清单和证
人证言一致。王姗的表姐和闺蜜称，王姗父母
联系不上女儿后，曾给她们打电话让帮忙联
系。她们拨打王姗手机都被挂断，随后收到回
复短信，称不方便接听。这与陈某红供述他不
敢接听电话，以王姗名义回复虚假短信相符。

2014年 9月 18日，商洛市检察院以涉嫌故
意杀人罪、盗窃罪向商洛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王姗的亲属向陈某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请
求。同年12月25日，商洛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认定陈某红犯盗窃罪的事实，判处其有期
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000元，对陈某红犯故意杀
人罪的指控，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支持，并驳回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对于这个结
果，王姗亲属提出上诉。商洛市检察院依法提
出抗诉，陕西省检察院支持抗诉。

原审法院认为不排除其他人作案可能

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这场被告人始终认
罪的命案，会历经多道司法程序，一直走到最高
司法机关。

2016年 1月 26日，陕西省高级法院作出二
审裁定，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
判，发回重审。2017年3月20日，商洛市中级法
院作出与原一审相同的判决。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再次提出上诉，商洛市检察院再次提出抗
诉，陕西省检察院再次支持抗诉。2019年 11月
11日，陕西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和抗诉，维持原判。

收到二审裁定后，陕西省检察院办案检察
官李嘉丽通过对案情的反复研究和对全案证据

的认真研判，确信全案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能够认定陈某
红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经陕西省检察院检委
会审议，2020年3月25日，陕西省检察院向最高
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面对法检两家的分歧，受理案件后，负责该
案的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办案检察官赶赴商洛和
西安，与一、二审法院法官进行座谈。

“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陈某红犯故意杀
人罪的证据，主要是其供述，没有指向性明确的
实物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被告
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处以刑罚。”第二检察厅办案检察官告诉记
者，在审判人员看来，案件还存在一些疑点，现
有证据不能得出唯一性结论，不排除系他人作
案或陈某红替他人顶罪的可能。

记者注意到，在法院看来，不能得出唯一性
结论的疑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被害人死
亡时间存疑。法医推断王姗死亡时间距尸检约
3天左右，尸检时间为1月5日，这与陈某红供述
作案时间是1月1日中午不符。此外，王姗父母
于1月5日报案时称，女儿在1月1日或2日晚上
（具体哪天想不起来了）给家里打电话，问出租
屋钥匙是否在家。二是陈某红供述，作案当晚
其住在酒店，第二天回出租屋将割破的衣物全
部放进柜子，清扫出租屋后将垃圾带走。然而，
住宿登记记录和垃圾等证据未能调取到案，现
场勘查记录的案发现场卧室床上有多件被割破
的王姗衣物。三是陈某红自己有手机，作案后
却使用王姗手机给他人打电话不合常理。王姗
和陈某红所持的出租屋钥匙去向不明，不排除
他人持钥匙进入现场作案的可能。四是陈某红
在法院判决其故意杀人罪不能成立后，仍然稳
定供述自己致死王姗，不符合一般人畏罪、避罪
的常情。

被告人供述的细节“非亲历不可知”

在商洛市的一个村庄，第二检察厅办案检
察官见到了陈某红。虽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多
年，但陈某红依然承认自己失手致死王姗的犯
罪事实，且其供述的基本内容与之前历次供述
一致，并对部分案件疑点进行了合理解释。

比如，出租屋钥匙去向问题。出租屋房东
和王姗父母、陈某红证实，租房时总共给了租户
三把钥匙，分别放在王姗父母、王姗表姐、陈某
红处。陈某红称在最后一次回家后，将钥匙放
在家里未带走。房东证实，案发后，房屋钥匙已
经全部归还。现场勘验笔录、照片均显示，门锁

完好，未见异常。所以，不存在第三人捡拾到钥
匙入室杀死王姗的可能。

“案发后我心里紧张，输入电话号码打出去
的电话，没注意到用的是王姗的手机。我曾逃
到西安，但感觉人生地不熟，索性回到老家顺其
自然。”对于“自己有手机却使用王姗手机给他
人打电话不合常理”的疑点，第二检察厅办案检
察官也进行了核实。

第二检察厅办案检察官对报案当天王姗父
母证言进行了核实。王姗父亲称，报案当天心
绪很乱，无法说清楚女儿最后一次打电话的时
间，当时也向办案民警反映具体是哪天想不起
来了，心情平静后，确定女儿最后一次打电话的
时间和最后一次回家吃饭是同一天，即 2013年
12月31日。

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和陈某红供述的死亡
时间存在差异，这又是怎么回事？在审查该案
期间，第二检察厅曾委托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
研究中心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该中心法医的
审查意见认为，外在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湿
度、空气流通情况等对人死后的变化影响很大，
其中温度是最主要的外界影响因素，低温可以
延缓尸体腐败的发生和发展。第二检察厅办案
检察官询问该案尸检的两名司法鉴定人员时，
二人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据悉，在当年案发现场，室内供暖设备仅有
一台电暖器，且处于关闭状态。2014年1月1日
是农历腊月初一，天气寒冷，1月5日现场勘查时
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20%。第二检察厅办案检
察官认为，尸体在这种环境下，陈某红供述王姗
死亡时间是1月1日中午，与法医依据尸体腐败
程度分析推断死亡距尸检约3天左右并无矛盾。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现有证据能否认
定是陈某红致死王姗。”第二检察厅办案检察官
告诉记者，虽然证明陈某红作案的直接证据只
有陈某红的有罪供述，但其供述了大量隐蔽性
细节，这些细节“非亲历不可感知”“非亲自作案
不可知情”，而供述内容与现场勘查、尸检报告、
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据此可以
认定是陈某红作案。

“比如，陈某红供述，他掐了被害人的脖子，
二人在客厅厮打时摔倒，这些都是侦查人员之
前并不掌握的隐蔽情节。被害人脖子外部没有
伤痕，是通过后来的尸检才发现有损伤，身上也
有摔倒造成的擦伤。陈某红供述将被害人抱到
床上、盖上被子，并将被害人的拖鞋放到了门口
的鞋架上，这和现场勘验记载的情况相一致。
陈某红称最后一次离开现场时将房门关闭没有

反锁，该情节和第一个进入现场的王姗母亲描
述一致。”第二检察厅办案检察官称，案发现场
柜子中有大量被割破的衣服，房间内有小刀，虽
然卧室床上还有被割破的衣服，但这些衣服都
被压在被子底下，表面上是看不到的，这和陈某
红的供述相符。

此外，案发现场也没有检测到第三人的痕
迹，被害人脖子上的金项链、屋内的财物均在，
被害人也未被性侵，不存在另有他人作案的合
理怀疑。

对于陈某红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指供诱供，
第二检察厅办案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也向首次
讯问陈某红的两名侦查人员进行了核实。在
一、二审庭审过程中，陈某红均明确表示侦查人
员无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法行为。

针对上述疑点，第二检察厅办案检察官开
展了调查核实工作。

最高检抗诉后再审法院改判无期

为确保精准抗诉，2021年1月28日，第二检
察厅就该案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经讨论认为
应当抗诉。同年2月7日，第二检察厅组织专家
论证，参加论证的刑事法律专家学者、法医等共
6人，一致认为应当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经最高检检委会审议，2021年11月5日，最
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最高法于2022年8月
24日指令河南省高级法院再审。

2023年 8月 31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开庭审
理该案，河南省检察院派检察官王延武、吴炅和
检察官助理段慧娟出庭履职，第二检察厅办案
检察官现场全程指导。庭审中，检察官有序展
示证据，详细分析论证案件事实，构建完整的证
据体系，尤其是针对陈某红有罪供述的真实性，
当庭讯问了陈某红。庭审后，河南省检察院检
察长依法列席省高级法院审委会，全面阐述抗
诉理由。今年 1月 31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宣告
再审判决，全部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认定陈
某红构成故意杀人罪，改判其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发生在特定场所，特定关系人之间的故意
杀人案件，往往缺乏指向性明确的监控视频、实
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因此，该案的成功抗诉，也
极具实践意义。第二检察厅指出——

在运用证据规则方面，对此类案件证据的
审查判断，需运用口供中“非亲历不可感知”“非
亲自作案不可知情”的特点，充分挖掘口供中的
隐蔽性、特定性细节，在被告人供述与在案其他
证据能够一一印证，并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的
情况下，就可以据此锁定被告人为作案人。

在把握证明标准方面，刑事诉讼证明是
一种回溯性司法证明活动，不可能完全复原
犯罪活动的所有细节，当构成要件事实的证
明已达到内心确信、非被告人作案不能作出
合理解释时，就可以认定被告人犯罪已经排
除合理怀疑。 据《检察日报》

为何他就是杀人者
——揭秘最高检抗诉陈某红故意杀人案口供中“非亲历不可知”细节


